
申請業(學)界講座經費核銷 

◎業(學)界講座之演講費 

敬請教師登入主計系統後，請於計畫請購查詢畫面下進行，操作步驟如下： 

1.新增請購→ 請選 差旅費/印領清冊/薪資→ 選 補充保費 

2.計畫編號→ 請選 113C003-1 主軸一：教學創新精進，經費用途→ 請選【300】業務費  

3.所得代碼→ 請選 (9B)執行業務所得-稿費、演講費等 

4.清冊類別→ 請選 演講費 

5.輸入講師姓名等相關資料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9B 

【主軸一：業師講座】000

講師(月/日舉辦)之演講費 

 

1 
4 

 

★請於空白處或將研發處 此欄位改為 教學資源中心 

【主軸一：業師講座】000 講師(3/6 舉辦) 

2 

單價 2000(元/時) 

存
入
後 

印
出 

 
3 

110C008-1 主軸一 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 ：300 業務費 



 

◎業(學)界講座之交通住宿費 

 

敬請教師登入主計系統後，操作步驟如下： 

1.新增請購→ 請選 差旅費/印領清冊/薪資→ 選 印領清冊 

2.計畫編號→ 請選 113C003-1 主軸一：教學創新精進，  

             經費用途→ 請選【300】業務費  

3.清冊類別→ 請選交通補助費 

4.輸入講師姓名等相關資料 

 

 

 

 

 

 

 

【主軸一：業師講座】000講師

(月/日舉辦)之交通、住宿費 

【主軸一：業師講座】交通住宿費-000
講師(3/6 舉辦) 

1 

3 

 

2 

計畫名稱/用途：110C008-1 主軸一 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 ：300 業務費 

存
入
後 

印
出 

★請於空白處 註明加會 教學資源中心 

 



 


